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　函
地址：54044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

8號
承辦人：江明亮
電話：049-2332380#2386
傳真：049-2370181
電子信箱：liang0218@mail.afa.

gov.tw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7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銷字第10910736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業者反映多數農方並無提供憑證收據及果菜批發市場盤
商多數與不特定對象進行交易，未提供下游業者出貨憑證及
未有分裝、出貨紀錄等情案，請依說明加強宣導周知並配合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9月3日農授糧字第1091077614

號函辦理(正本諒達)。
二、按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24條規定，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易，

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或農民團體出具之銷貨憑證，免徵
印花稅及營業稅。又財政部106年5月22日及106年2月23日新
聞說明，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9款相
關規定，農民個人自產自銷農產品免徵營業稅，亦無所得課
稅問題，建議販售業者請農民依實際銷售農產品之情形開立
載有品名、數量、金額、年月日並經簽章等資料之收據，交
予營利事業作為列報成本或費用之憑證。爰請加強宣導相關
業者得依上開規定要求批發市場或農民開立銷貨憑證或收據，
以憑查核，並請轉知轄內基層公所、農民團體透過相關場合
向農民宣導配合辦理。

三、至有關果菜批發市場盤商多數與不特定對象進行交易，未提
供下游業者出貨憑證及未有分裝、出貨紀錄等情一節，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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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
供食用之農產品係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(以下簡稱食安法)
定義之食品範疇，查食安法(第22、41、47條)已明確規範食
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之應標示事項、販賣場所業者
應配合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、數量、販賣對象、金額等佐
證資料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稽查權責及業者違反規定
之相關罰則等事項，爰請貴府督促轄內果菜批發市場加強宣
導承銷人、零批商應依上開規定辦理，以免受罰。

四、另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、農委會及衛福部食藥署近期將規
劃辦理果菜批發市場零批場聯合訪查作業，請貴府相關單位
先行訪查輔導改善，並做紀錄以備查核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農業單位)
副本：本署食安窗口、本署各區分署、本署運銷加工組

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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